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股东林奇先生（无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219,702,005 股，占公司

总股比 24.3%，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林奇先生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为
60,349,400 股，其中因所持股份协议转让同步解除股份质押 39,080,000 股，解除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质押股份 21,269,400 股，剩余累计质押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的 86.51%，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林奇先生
的通知，现对林奇先生将其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林奇先生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219,702,005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比
24.30%，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近日，林奇先生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部分公司股份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现将具体质押情
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目前其所
持股份比例

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比例质押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林奇 是 31,900,000 14.52% 3.52% 2018年 1
月 2日

2020年 7月
7日

广东粤财
信托有限
公司－粤
财信托·游
族网络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

划

林奇 是 1,000,000 0.46% 0.11% 2018年 8
月 6日

2020年 7月
7日

林奇 是 1,500,000 0.68% 0.17% 2018年 8
月 15日

2020年 7月
7日

林奇 是 890,000 0.41% 0.10% 2018年 8
月 16日

2020年 7月
7日

林奇 是 2,560,000 1.17% 0.28% 2018年 8
月 17日

2020年 7月
7日

林奇 是 1,230,000 0.56% 0.14% 2018年 10
月 11日

2020年 7月
7日

林奇 是 10,000,000 4.55% 1.10% 2017年 7
月 27日

2020年 7月
8日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林奇 是 2,070,000 0.94% 0.23% 2017年 11
月 30日

2020年 7月
8日

林奇 是 2,310,000 1.05% 0.26% 2018年 8
月 13日

2020年 7月
8日

林奇 是 330,000 0.15% 0.04% 2018年 8
月 17日

2020年 7月
8日

林奇 是 600,000 0.27% 0.07% 2018年 10
月 11日

2020年 7月
8日

林奇 是 5,959,400 2.71% 0.66% 2019年 7
月 26日

2020年 7月
8日

合计 - 60,349,400 27.47% 6.67% - - -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
舍五入所造成。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林奇 219,702,005 24.30% 190,059,669 86.51% 21.00% 0 0% 1,939,487 6.54%

三、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其他情况
（1） 林奇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2）林奇先生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

仓的情形。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
司治理产生影响，且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履行。 若出现平仓风险，林奇先生将采取
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9 日

CC112255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0 年 7 月 10 日 星期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20 年 6 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 161.51 万平方米，同比增加 8.94%；实现
签约销售金额 325.72 亿元，同比增加 15.06%。 2020 年 1-6 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
销售面积 497.30 万平方米， 同比减少 3.48%； 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金额 1,107.13 亿
元，同比增加 9.41%。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公
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以上统计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自 2020 年 5 月销售及购地情况简报披露以来，公司近期新增 10 个项目，情况
如下：

1、浙江省嘉兴市桐乡乌镇 2019-56 项目，该项目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乌镇，
东至上塔庙路、 南至 2019-57 项目、 西至浮园路、 北至子夜东路； 土地面积
64,187.19 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 96,280.79 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零
售商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 70 年、零售商业用地 40 年；成交总价
为 54,650.00 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 90%的权益。

2、浙江省嘉兴市桐乡乌镇 2019-57 项目，该项目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乌镇，
东至上塔庙路、南至浮滨路、西至浮园路、北至 2019-56 项目；土地面积 62,109.79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93,164.69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零售商业用
地； 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 70 年、 零售商业用地 40 年 ； 成交总价为
52,750.00 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 90%的权益。

3、 武汉市汉南区 193 号项目， 该项目位于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 东至纱帽大
道、南至坛山路、西至规划道路、北至周家河路；土地面积 114,703.10 平方米，计容
建筑面积 286,757.75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70 年；成交总
价为 47,316.00 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 49%的权益。

4、西安市航天城 HT01-31-10 项目，该项目位于西安市长安区航天基地，东至
规划路、南至航飞路、西至航新路、北至航腾路；土地面积 27,692.09 平方米，计容建
筑面积 41,510.00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70 年；成交
总价为 48,000.00 万元，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地产（南京）有限公司拥有该项目
100%的权益。

5、常州市经开区丁塘河项目，该项目位于常州市经开区，东至智博路、西至湾
城北路、南至东方西路、北至义乌路；土地面积 87,705.00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192,951.00 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 土地使用年限为 70 年； 成交总价为
195,000.00 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 49%的权益。

6、宁波市鄞州区百丈街道项目，该项目位于宁波市鄞州区百丈街道，东至舟孟
北路、南至外潜龙街、西至用地界线、北至中山东路；土地面积 29,383.00 平方米，计
容建筑面积 76,971.00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零售商业、餐饮、旅馆、商务金
融、 娱乐用地； 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 70 年、 商服用地 40 年； 成交总价为
139,394.00 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 80%的权益。

7、杭州市萧山区湘北单元项目，该项目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湘北单元城厢街道，
东至博奥路、南至山阴路、西至规划杜湖路、北至杜湖内河；土地面积 37,265.00 平
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108,660.00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服务设施兼容行政
办公用地、商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地 70 年、商业用地 40 年；成交总价为
191,101.00 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 100%的权益。

8、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项目，该项目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东至新建
路、南至周家嘴路、西至金田路、北至海拉尔路；土地面积 21,724.00 平方米，计容建
筑面积 54,311.00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70 年；成交总价
为 440,400.00 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 100%的权益。

9、东莞市南城区 2019WG044 项目，该项目位于东莞市南城街道宏图路东侧，东
至规划经一路、南至宝六路、西至宏图路、北至纬七路；土地面积 108,533.41 平方

米，计容建筑面积 395,150.79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土地使
用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 70 年、商服用地 40 年；成交总价为 451,152.00 万元，公司
拥有该项目 21%的权益。

10、上海市静安区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项目，该项目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市
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东至 18-01 地块、南至云飞东路、西至云秀路、北至 18-02
地块；土地面积 27,809.10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69,522.75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居
住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70 年；成交总价为 343,200.00 万元，公司拥有该项目 20%
的权益。

上述新增项目情况统计口径包含公司参与投资的全部房地产项目。鉴于未来公
司可能就部分项目引入合作者，影响招商蛇口在项目中所占权益比例。 上述比例供
投资者作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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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销售及近期购得土地使用权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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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告所载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6,460.97 79,882.15 -4.28
营业利润 5,189.39 5,934.02 -12.55
利润总额 5,071.45 5,996.10 -1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12.70 5,026.73 -1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3.12 4,582.84 -11.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47 0.1193 -12.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2.26 减少了 0.41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年末
（2019年 12月 31日）

本报告期初
（2020年 1月 1日）

本报告期末较
期初增减变动

幅度（%）
总资产 333,370.81 329,243.62 329,518.68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237,659.83 235,234.84 235,234.84 1.03

股本 42,143.27 42,143.27 42,143.27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5.64 5.58 5.58 1.08

注：
1、2019 年 12 月 31 日数据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

会﹝2017﹞15 号），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调整了本报告期初数。
3、每股收益：2019 年 7 月，公司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公司总股本转增前为
324,178,977 股，转增后为 421,432,670 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
露》（2010 年修订）有关规定，报告期及比较期的每股收益按照转增后股本计算。

4、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6,460.97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4.28%；营业

利润 5,189.39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2.55%；利润总额 5,071.45 万元，比上年同期
减少 1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12.70 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12.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3.12 万元，比上
年同期减少 11.56%。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333,370.81 万元，比期初增加 1.17%；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7,659.83 万元，比期初增加 1.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5.64 元，比期初增加 1.08%。

（三）经营业绩减少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减少，主要原因：一是受涪江上游来水大幅减少及生

态流量泄放等因素影响，遂宁地区自发上网电量 16,483.78 万千瓦时，比上年同期
减少 28.93%；二是公司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电网内部分电力用户
实施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价格政策，售电均价比上年同期减少 7.64%。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预计上述差异幅度不会超过 10%。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 年
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9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 年修
订)的相关要求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现披露湘财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披露范围: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2、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2020 年 6 月主要财务数据表(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0年 6月 2020年 6月 30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15,903.20 7,626.04 758,267.13

特此公告。
哈尔滨高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095 证券简称：哈高科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基本情况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张必成先生自 2020 年 6 月 23 日

起担任公司监事的职务，其配偶冉菊女士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2020 年 6 月 24 日分
别买入公司股票 1,000 股 ,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卖出 2,000 股，构成短线交易，违反了
《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相关交易明细如下：

日期 交易方向 交易单价
（单位：元/股） 交易股数 交易成交金额（单位：元）

2020年 6月 18日 买入 7.01 1000 7010.00
2020年 6月 24日 买入 6.78 1000 6780.00
2020年 7月 7日 卖出 7.22 2000 14440.00

截至本公告日，冉菊女士不持有公司股票。
上述交易操作属于张必成先生配偶不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导致。 张必成先生本

人并不知晓相关情况且未告知其配偶公司经营相关情况。在发生上述情况后，张必
成先生进行了深刻反省，已深刻认识到了本次违规交易的严重性，并就此对公司和
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承诺将进一步认真学习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本人及近亲属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杜
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二、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
公司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及时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张必成先生及其配偶亦积

极配合、主动纠正。 经研究，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如下：

1、根据《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短线交
易的，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张必成先生配
偶本次短线交易取得收益 650 元（冉菊女士 2020 年 7 月 7 日卖出股票价格 7.22
元/股高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买入股票价格 7.01 元/股及 2020 年 6 月 24 日买入股
票交易价格 6.78 元/股，共产生收益 650 元），应全数上缴公司所有。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收到冉菊女士主动上缴的收益 650 元。

2、冉菊女士承诺，将自觉遵守《证券法》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
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

3、张必成先生已认识到本次短线交易的严重性，特委托公司向广大投资者致
以诚挚的歉意，并向公司董事会表示以后必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自觉维护证

券市场秩序，切实履行作为公司监事的义务。 同时张必成先生声明，其配偶买卖公
司股票均为其本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作出的决定， 不存在内幕交
易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将向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重申相关法律法规， 同时要求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学习，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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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监事亲属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20 年 7 月 9 日，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收到职
工监事傅仲达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 由于工作调动原因，傅仲达先生申请辞去公司
职工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傅仲达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辞
职函送达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陈希雷先生和谢长生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附件：
职工监事简历

（1）陈希雷先生简历 : 陈希雷，1963 年 6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
党员。曾任江西省地方煤矿公司科员，江西省煤炭工业厅副主任、主任科员，江西省
煤炭集团公司规划发展处副处长，江西省审计厅教育审计处副调研员，江西省煤炭
集团公司规划发展部部长，江西省能源集团公司规划发展部部长，陕西江能澄合西

卓煤矿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负责人、职工监事。
（2）谢长生先生简历：谢长生，1971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共党

员。 曾任丰城矿务局坪湖煤矿财务科科员， 江西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科
员，丰城新高焦化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部部长，丰城市剑邑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总监，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丰城分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现任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稽核部副部长（主持工作）、职工监事。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监事辞职暨选举新的职工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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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7 月 9 日，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

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煤业”）收到煤矿安全改造补助资金共计

人民币 2,038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煤矿安全改造项目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 )

的通知》（赣财建指〔2020〕46 号），安排公司所属煤矿 2020 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
款)表共计 2,038 万元，已收到财政补助资金 2,038 万元，其中：江西煤业收到所属
曲江公司项目的该财政补助资金 1,085 万元， 收到所属尚庄煤矿项目的该财政补

助资金 953 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江西煤业将上述正在进行中

的煤矿安全改造项目政府补助资金 2,038 万元暂列专项应付款。 该补助资金对公
司 2020 年度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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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电力》的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公司本部（遂宁地区）发电机组装机容量 11.558 万千瓦，为水力发电，生产

的电力在公司自有的供电区域内销售。

项目 2020年
第二季度

2019年
第二季度

季度同比增
减变动幅度

（%）

2020年
半年度

2019年
半年度

半年度同比
增减变动幅

度（%）

自发电量
（万千瓦时） 9,929.49 15,108.16 -34.28 16,782.95 23,556.26 -28.75

自发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9,761.20 14,883.99 -34.42 16,483.78 23,195.18 -28.93

售电量
（万千瓦时） 56,710.52 50,393.06 12.54 107,511.29 104,623.22 2.76

售电均价
（元/千瓦时）
（不含税）

0.5424 0.5940 -8.69 0.5765 0.6242 -7.64

本报告期受涪江上游来水大幅减少及生态流量泄放等因素影响，公司本部（遂
宁地区）自发电量及自发上网电量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二、本公司持有 46%股权的控股子公司甘孜州康定华龙水利电力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简称“华龙公司”）所属的炉城电站（甘孜州康定地区）发电机组装机容量 3.00
万千瓦（本公司权益装机容量为 1.38 万千瓦），为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销售给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及参与市场化交易的客户。

项目 2020年
第二季度

2019年
第二季度

季度同比增
减变动幅度

（%）

2020年
半年度

2019年
半年度

半年度同比增
减变动幅度

（%）
自发电量

（万千瓦时） 1,059.06 1,145.08 -7.51 2,044.95 2,319.14 -11.82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1,054.67 1,134.37 -7.03 2,002.87 2,286.95 -12.42

其中：市场化交易电量
（万千瓦时）

市场化交易电量占上网
电量的比例（%）

上网均价
（元/千瓦时）
（不含税）

0.1818 0.2694 -32.52 0.2375 0.2850 -16.67

华龙公司 2020 年第二季度上网均价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该子公
司第二季度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暂估电价结算方式进行了调整。

三、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售水情况

项目 2020年
第二季度

2019年
第二季度

季度同比增减
变动幅度（%）

2020年
半年度

2019年
半年度

半年度同比增
减变动幅度

（%）
售水量
（万吨） 1,034.55 983.77 5.16 1,980.06 1,908.28 3.76

售水均价
（元/吨）
（不含税）

2.13 2.15 -0.93 2.16 2.15 0.47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9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并于 2020 年 7 月 7 日披露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0-032）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3）。

近日，公司已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并收到哈尔滨新区管理
委员会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1280348834

住所：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太湖北路 7 号
法定代表人：史建明
注册资本：贰拾伍亿柒仟伍佰肆拾玖万肆仟零贰拾捌圆整
成立日期：1994 年 03 月 25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未规定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哈尔滨高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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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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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989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2020-073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7月 9日（星期四）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7月 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7 月 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九芝堂集团第一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朝阳体育中

心东侧路甲 518号 A座）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振国先生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9 名，代表股份 531,434,70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129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3 名，代表股份 525,916,596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60.495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名，代表股份 5,518,1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347%。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含代理人）7 名，代表股份 6,263,36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0.7205%。
（5）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6）本公司聘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廖青云律师、达代炎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

案全部进行了表决，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非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类别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选举高岩
嵩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整体 531,284,39
4

99.9717
% 150,308 0.0283% 0 0.0000

%
通过

中小投
资者 6,113,053 97.6002

% 150,308 2.3998% 0 0.0000
%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类别

投票表决情况
选举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 /

2.01

选举孙健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
事

整体 531,359,306 99.9858%

当选中小投
资者 6,187,965 98.7962%

2.02

选举谢丰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
事

整体 531,359,303 99.9858%

当选中小投
资者 6,187,962 98.7962%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廖青云律师、达代炎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第 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暂无光刻胶产品业务收入，公司目前产品结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

化。
●公司当前市盈率水平明显高于目前行业的平均市盈率。
●近期股票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7 月 6 日、7 月 7

日、7 月 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公司已于 2020
年 7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彤程新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
编号：2020-028）。 2020 年 7 月 9 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鉴于近期公司股票波动较
大，现对公司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

一、公司当前市盈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截至 2020 年 7 月 8 日，公司静态市盈率为 58.47，滚动市盈率为 66.31。 根据中

证行业分类结果， 公司所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行业的静态市盈率为
26.2，滚动市盈率为 28.1。 公司当前的静态市盈率、滚动市盈率均高于同行业的平均
水平。

二、公司产品结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从事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相关贸易业务。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

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

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近期，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彤程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彤程电子”）受
让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微电子”）33.70%的股权并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目前彤程电子不对科华微电子进行控制，也不并表。 2019 年科华微
电子经审计净利润为 75.3 万元， 公司对其投资后主要根据投资比例确认投资收
益，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 公司暂无光刻胶产品业务收入，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扣非净利润下滑
2020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523,600.97 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 3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130,351.30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2.60%。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公司董事会提醒投
资者注意有关公司信息应当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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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